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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條  本校為獎勵學業成績優良學生，藉以提高學生學習風氣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2條  獎勵方式： 

一、本校大學部各學制學生，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名列各班前三名者，頒發獎狀乙

紙以示鼓勵。 

二、符合上述規定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 80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在 80分以上，必

修科目均及格者，該學期班級學生人數 9人(含)以下者不發獎金， 15 人(含)以

下者僅取最優之前一名，酌發第一名者獎金壹仟元；16 人至 30 人(含)者僅取

最優之前二名，酌發獎金第一名者貳仟元，第二名壹仟元。30人以上，酌發獎

金第一名者參仟元，第二名貳仟元， 第三名壹仟元。 

三、各學期修讀「專業實務實習」及「專業實務實習報告」者，當學期成績不列入

評比，其各班獎勵人數計算方式以扣除該班參與「專業實務實習」及「專業實

務實習報告」者人數後，依前款規定辦理。 

第 3條  學期學業成績總分相同時，獎金均分，同時取代後續名次，依此類推。 

第 4條  學生因休、退學於次學期離校者，不再適用本辦法，而該生之空缺，依序遞補。 

第 5條  優良學生名單，由教務處註冊組於次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簽報校長核定。畢業班最

後一學期不予核發優良學生獎勵。 

第 6條  本校各學制學生畢業總成績(最後一學期成績不計)給獎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各學期(含寒、暑修)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，為畢業成績。上述成績

之計算，包括零分及不及格之成績在內。 

二、凡畢業總成績在 80分以上，操行 80分以上，名列各所、系(組)、科前三名者

各發獎品一份、獎狀一紙。 

三、上述各班無前三名者，則取班優勝一名，發給獎狀、獎品，但如該班學生畢業

總成績未達 80分以上者，則從缺。 

第 7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